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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建设单位须

向群众公开建设项目的环境信息，让公众对本项目充分了解，给公众以表达他们

意见的机会。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建设单位作为责任主体，进行了广泛

的公众参与调查。 

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在新上2×70MW兰炭锅炉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开展工

作后，在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网站做了第一次公示，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开展公示，主要通过山东润君环保

咨询有限公司网站公示、附近小区等居民点张贴公告以及在“济南时报”和“齐

鲁晚报-今日长清”登报公示等方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

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在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网站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信息。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内容见表 2-1-1。 

表 2-1-1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内容一览表 

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新上 2×70MW 兰炭锅炉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现将“济

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新上2×70MW兰炭锅炉项目”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予以第

一次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新上 2×70MW 兰炭锅炉项目 

建设地点：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现有 75t/h 锅炉房西侧 

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为 2×70MW 兰炭循环流化床热水锅炉，同时配套建设

燃（辅）料供应和贮运系统、脱硝、脱硫、除尘及烟风系统，厂内供热主管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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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等。 

现有和在建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现有项目

1×75t/h 蒸汽锅炉配 1×6MW 抽凝机组+2×58MW 热水锅炉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

已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采用 SNCR+臭氧脱硝、石灰石-石膏法脱硫、75t/h

锅炉烟气采用电袋复合除尘+湿式电除尘治理工艺，58MW 热水锅炉采用布袋除

尘+湿式电除尘治理工艺；锅炉烟气由 1 根 120m 高排气筒排放，配套自动监测

系统，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在建 1×58MW 燃气热水锅炉工程环评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批复，采用低氮

燃烧+烟气再循环系统减少氮氧化物产生，锅炉烟气通过一根 30m 烟囱排放，污

染物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中表 2“重点

控制区”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关于加快推进全市锅炉深度治理

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济环字[2018]204 号）中燃气锅炉排放限值要求。 

现有和在建项目生产废水部分回用，部分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济南市西区污

水处理厂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外运综合利用或处置；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危

险废物处理单位处置。项目采取措施后东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要求；南、西、北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道辖区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磊   联系电话：15562695365    邮箱：cqrd61788@126.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编制单位：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见附件 1。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相关意见的，可下载“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或到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所在地获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意见表纸质版，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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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意见。 

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1 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公开第一次公示信息。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委托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第一

次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公示日期符合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在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网站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信息，符合要求。 

公示网址为 http://runjun.xunqi.net/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http://runjun.xunq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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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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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7 日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网站、济南时报和“齐鲁晚报-

今日长清”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内容见表 3-1-1。 

表 3-1-1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内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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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新上 2×70MW 兰炭锅炉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目前，《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新上 2×70MW 兰炭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编制完成，为使公众更好的了解该项目环境影响情况，特发布此公告。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下载网址： http://runjun.xunqi.net/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申请查阅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建设地点周边 1000m 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均可采取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经理       电话：0531-87225707    邮箱：cqrd61788@126.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 

 

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7 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第二次公示内容及时限满足文件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7 日~2020 年 8 月 20 日在山东润君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网站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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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网址为：http://runjun.xunqi.net/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网站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和 2020 年 8 月 14 日分别在济南时报和“齐鲁

晚报-今日长清”上刊登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报纸公

示照片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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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3 登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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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4 登报照片 

图 3-2-2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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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7 日~2020 年 8 月 20 日在可能受影响的东北关村、

银箭宜居、国安社区居委会和叶庄村庄和居民点公示照片见图 3-2-3。 

 
东北关村 

 
银箭宜居 

 

国安社区居委会（西三里） 

 

叶庄 

图 3-2-3 村庄和居民点公示照片 

3.2.4 其它 

无 

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办公室设置了纸字版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拟建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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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

公告》要求，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出具的“诚信承诺”如下。 

承  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济南长清

热电有限公司新上 2×70MW兰炭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

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

的反馈意见。建设单位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新上 2×70MW

兰炭锅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

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济南长清热电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10 月 9 日 

 

 


